
不满央视“霸铺”报道

男子起诉赔偿法院终审驳回

针对罗某的高铁“霸铺” 的行为， 央视此前进行了专门

报道。 后罗某以侵犯其名誉权为由， 将央视诉至法院， 要求

赔偿精神损失费并承担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等侵

权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罗某全部诉讼请求后， 罗某不服

提起上诉。 12 月 6 日， 北京一中院终审驳回了罗某的全部

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2018 年 12 月， 罗某乘坐高铁因过站超乘未下车， 被乘

警要求补票并出示身份证， 罗某拒不配合， 伴有不文明语

言， 并做出抢夺摄像设备等动作， 双方发生争执。 列车在停

站期间， 派出所将罗某查获， 并给予罗某行政拘留五日的处

罚。 央视对罗某乘车“霸铺” 及被行拘一事作了专题报道，

并被相关主流媒体转发。 罗某称， 央视报道不实， 侵犯其名

誉权。 央视认为， 作为我国重要的新闻媒体机构， 其对涉案

事件的报道内容客观准确， 报道行为是在履行新闻监督之

责， 未侵犯罗某名誉权。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央视对罗某乘车被拘进行报

道， 是在履行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责， 报道中所播放的影像资

料来源于公安机关提供的执法记录仪记载的画面， 其并未对

该事件过程中罗某的言行进行篡改、 虚构， 该报道遵守新闻

报道的真实性、 客观性原则， 报道行为合理、 合法。 央视在

报道中用“霸铺”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等词语， 都是职能

范围内作出的与客观事实相符的评价， 与所对应的事件结果

相匹配， 意在宣扬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 不属于对罗某的侮

辱、 诽谤性语言。 因此， 央视对涉案事件的宣传、 报道、 评

论行为， 不构成对罗某名誉权的侵犯。 据此， 北京一中院依

法驳回了上诉人罗某的全部上诉请求。

非法运输近千万元假冒伪劣卷烟

司机获刑 7年罚款 10万元

一安徽籍货车司机明知他人非法经营而提供运输服务，

日前， 该司机被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

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 10万元。

经审理查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郭某 （另案处理）

接到货单后， 委托他人召集 19辆货车装运集装箱运输货物，

运费为每辆 5.3 万元。 同日， 杨某应贾某 （另案处理） 邀

请， 从广东惠州驾驶空车去辽宁省营口一港口边装货， 承诺

运费 51000元， 贾某于同年 11 月 25 日付给杨某 1 万元， 作

为路费和定金。

11 月 28 日凌晨， 被告人杨某等 19 名拖车司机在该港

口秘密装运封闭集装箱， 分片运往广州、 东莞、 揭阳等地。

贾某建立一个名称为“为生活而拼搏老板群” 的微信群， 在

群内分享运输信息、 发布目的地地址图片。 被告人杨某在装

运货物后往广州行驶， 一直与贾某密切联系。

2020 年 12 月 1 日途经济广高速南丰服务区时， 杨某驾

驶的车辆被参与江西全省联合行动的公安、 烟草部门的执法

人员发现， 在亮明身份后， 宁都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从被

告人杨某驾驶的挂车内， 共查获“中华” “熊猫” “芙蓉

王” “利群” 等五种类型品牌假冒伪劣卷烟共计 56250 条。

经鉴定， 车内卷烟价值为 9506033元。 经查， 被告人杨某未

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 未持有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杨某明知他人非法经营而提供运输帮

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共

同犯罪中，被告人杨某起帮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其

已供述了案件的基本事实， 可以认定其有坦白情节， 可以从

轻处罚， 综合以上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王睿卿 整理

父亲未尽抚养义务

被判不分亡子遗产

日前，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继承纠纷

案， 判决未尽抚养义务的钟某在分配亡子遗产时应当不

分。 钟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陆某与钟某结婚后生育一子小钟， 后两人诉讼离婚，

法院判决小钟由母亲陆某抚养教育， 父亲钟某每月支付陆

某抚养费 300 元。 2018 年 6 月， 小钟购买了位于重庆市

江北区的房屋一套。 2019 年 11 月， 小钟死亡。 陆某起

诉至法院， 认为小钟死亡时未婚且无子女， 其生父钟某未

履行抚养义务， 故根据法律相关规定， 请求法院判决由陆

某一人继承涉案房屋。

庭审中， 钟某辩称， 其与妻子离婚后， 儿子小钟跟随

母亲一起生活， 自己每月支付了抚养费， 应当享有继承

权。 儿子名下的房屋， 自己虽然没有出钱， 但作为儿子留

下的遗产， 理应继承涉案房屋的 50%。

法院查明， 陆某与钟某离婚时， 儿子小钟不满 4 岁，

法院判决小钟由母亲陆某抚养教育， 并由其父亲按月支付

300 元抚养费。 多年来陆某担负起照顾小钟日常生活、 起

居等主要劳务。 而此期间， 作为父亲的钟某并未按月足额

支付小钟的抚养费， 甚至连小钟就读的学校都不知情， 在

小钟死亡后亦没有参与协助安排、 操办丧葬事宜。

法院认为，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

条件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 分配遗产时， 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 小钟的父母离婚后， 直至小钟成年， 父亲钟某

虽具有相应的扶养能力与扶养条件， 却未履行法院生效判

决确定的抚养费支付义务， 应认定为未尽抚养义务， 在分

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 法院遂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为保险理赔“保险”

近年来， 人身保险市

场活力不断释放， 该领域

民事纠纷数量也呈上升趋

势。 理赔时保险人与被保

险人往往在是否保险责任

构成上展开 “咬文嚼字”

的 “较量”。

民法典强调， 合同应坚持全面履行原

则， 不论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 各方都要

按法律规定或约定履行。 而且， 合同履行出

现争议时， 各方均应积极举证证明各自义务

的履行情况， 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果。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 格式

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

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

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

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

成为合同的内容。

本期封面案件， 或许能给陷于其中的当

事人一些参考。 王睿卿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有“民法典”规范
保险理赔不再难

2021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三

主笔 话闲

近日， 浙江省舟山市两级法院以其审

结的两起人身保险消费者维权案件为分析

样本， 以民法典为裁判准绳， 从裁判文书

说理角度， 剖析司法保护保险消费者正当

权益的法律考量， 以其用“典” 规范保险

产品经营者开展理赔服务， 助推保险业长

期健康发展。

“完全”和“部分”切除的理

赔之争

49 岁的孙先生作为投保人， 购买了

两份分红型的年金保险产品， 并购买了该

产品的附加险———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

险， 保险金额均为 10 万元， 自己作为被

保险人。 该附加险保险利益条款第六条约

定了 30 种符合理赔条件的特定疾病， 其

中明确单侧肾脏切除手术和双侧卵巢或睾

丸完全切除手术属理赔范围， 而部分切除

手术不在保障范围内。 其他条款约定， 被

保险人在约定的日期后患有符合理赔条件

的特定疾病的， 保险公司应按附加险保险

金额的 15%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 后孙先

生在保险期间患右侧肾肿瘤， 在医院接受

了右侧部分肾切除术， 右肾被部分切除。

后孙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 要求保险

公司支付特定疾病保险金 3万元。

然而保险公司认为， 因疾病或意外伤

害导致至少单侧肾脏切除才符合理赔条

件， 而孙先生因疾病仅导致右侧肾脏部分

切除， 不符合理赔的条件。 因协商未果，

孙先生一纸诉状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案件争议焦点在于附加险保险利益条款中

约定的单侧肾脏切除手术是否包含单侧肾

脏“部分” 切除的情形。 单从利益条款文

义理解上， 难以直接得出单侧肾脏切除手

术即指单侧“全部” 切除的唯一结论； 结

合附加险相关条款， 其他脏器的切除手术

分“完全” 和“部分” 切除的不同理赔情

形。 因此， “单侧肾脏切除手术” 在未明

确约定“部分” 切除非理赔范围时， 理应解

读为单侧肾脏切除手术作为理赔的特定疾病

也存在“完全” 和“部分” 两种情形， 因

此，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约支付保险金 3 万

元。

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舟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经审理， 二审维持了原判。

双方“告知”与“询问”义务的

对抗

57 岁的张先生通过微信商城购买医疗

保障保险一份， 其本人为被保险人。 投保流

程中载明了投保须知和被保险人健康告知等

内容， 明确被保险人健康状况与告知内容不

符的， 保险公司不予承保； 若发生保险事

故， 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

任， 并有权不退还保险费。 关于健康告知条

款约定： 被保险人过去 1年内需没有健康检

查结果异常 （如血液、 超声、 影像、 内镜、

病理检查） 等， 否则保险人不予承保或有权

解除合同。 张先生缴纳保险费 800 余元。 后

张先生被诊断为肺癌并花费巨额医疗费用，

其要求保险公司按约支付保险理赔款 5 万余

元。

保险公司辩称， 投保流程健康告知页面

已告知张先生应对自身健康状况充分了解，

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同时列明了相关的健

康要求和不予承保的疾病或症状范围。 上述

内容已加粗注明。 张先生未告知在投保前 1

年内就患有与本次患病有紧密关联的高尿酸

血症， 双方应解除合同， 保险公司不承担理

赔责任。 张先生对此不能认同， 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 投保人具有告知义务，

但以保险人询问的内容和范围为限。 本案

中， 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高尿酸血症属于

其询问时的内容和范围， 仅以血液等异常这

一概括性条款表述当然涵盖高尿酸血症来主

张其尽到询问义务， 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故

判决保险公司按约支付保险金。

保险公司服判未上诉。

（节选自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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